
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

差异事项的专项说明 

根据《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
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

等要求，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《 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对

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2024

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，并对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

与实际发生金额产生差异的原因出具专项说明如下： 

1、2024 年度，公司向关联人叶剑平、俞彩娟夫妇租赁房产用于公司办公，

预计金额为 55 万元，实际发生金额为 51.70 万元，占预计金额的 94.00%，不存

在较大差异； 

2、2024 年度，公司向关联人宁波盈和合金新材料有限公司出租房产，预计

金额为 42 万元，实际发生金额为 15.24 万元，占预计金额的 36.29%。存在较大

差异的主要原因系关联人根据实际经营情况，调减租赁面积所致。上述调整基于

平等、自愿原则，并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，符合企业日常经营行为与交易习惯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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